
 

 

雲林考區 108 年國中會考 

雲林縣府教育處宣達事項 
 

ㄧ、107 年雲林區違規案件多為提早翻閱試 

    題本、逾時作答、電子手錶發出聲響、 

    攜帶智慧手環、應試中嚼口香糖、答案 

    卡書寫姓名及准考證號碼、答案卡繪圖 

    、及作弊等違規行為，請學校加強宣導 

    教育會考考試規則，避免學生違反規定 

    衍生扣分之情事。  

 

二、請所有學生均要報名參加教育會考，如 

    學生有適性安置或是特殊情況無法參 

    加會考，請學校函報縣府核定。  


